
           

 
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號 

電話：06-2512020 (傳真 06-2525395)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工會網址： http://www.tneu.org.tw 

教師會網址：http://www.tnta.org.tw 

2015.06.08 (第 126期)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1 頁，共 1 頁 

市民卡政策立意良善，具商業行為之學生卡配套措施嚴重不足 

請尊重家長自由申請意願；勿讓學校人員成為一卡通駐校辦事員 

    市府推行市民卡，其中唯一編列 1700萬製作學生卡，欲取代學校已有的學生證或圖書證，

5月 7日發文說明 104學年度發行學生卡，並於 5月 20日舉辦學校承辦人員申辦流程說明會，

要求此業務務必進行，許多學校當場強烈反應政策未完善評估且相關措施缺乏配套，學校難以

執行；會員請求本會向教育局反應此事應調整或暫緩實施。 

    5月 25日兩會理事長當面向局長、科長反應此政策諸多問題，應先與相關人員討論修正後

再評估，不要貿然處理；教育局於 6月 1日邀請本會、國中小學校承辦代表及一卡通公司人員

溝通討論，最後彙整幾個問題須克服，同時提出相對應建議列表如下： 

諸多問題 建議 

一、法律面：學生卡發行無法源，且礙於個資

法諸多規範，須尊重家長學生意願不能強迫，

如何全面發行？ 

一、個資統一處理：具商業功能之卡片申請，應尊重

個人申請意願，不應強制執行，若是政策方向定位為

數位學生證，請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經家長同

意後，由教育局資訊中心統一匯出資訊製作，學校代

為轉發卡片。 

二、學校身分面：具商業性質的學生卡，發行、

處理遺失或換卡問題的承辦人員並非一卡通

人員，恐有圖利等重大問題。 

二、業務整合：若數位學生證仍有開卡後具商業功能

問題，此業務強烈建議轉由區公所結合市民卡申辦業

務，方便家長統一申辦市民卡與退補卡，避免多頭跑。 

三、執行面：目前國小並未發行學生證，僅有

借書證，運作良好，未有積極換卡需求，且各

校借書系統不一，學生卡能否整合各校系統、

學生卡遺失、轉校、畢業等換卡問題、學生卡

補卡費是學校補卡費用 5-6倍、具儲值功能卡

片保管與遺失，衍生更多實用性及校園訓導等

諸多問題。 

三、逐年辦理，尊重自由意願：目前國中小辦理學生

卡實用度不高，因有電子儲值功能，國中小學生保管

能力較弱，易產生糾紛，建議由實用度及管理成熟度

較高的市級高中優先試辦；另請一卡通公司廣設服務

據點，讓各項申辦業務能更加便民。 

    學生市民卡實屬市政府美意，但須更全面性地考量教育現場的種種現況，從學校端、家

庭端來用心思考，將可以讓學生卡的推動更加細緻、更加符合學生及家長需求。 


